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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了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
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河南省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
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保护工作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
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
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
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主要包括：

（一）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
（二）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

曲艺和杂技；
（三）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
（四）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
（五）传统体育和游艺；
（六）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
第三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加

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领导，建立
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调机制，统一协
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将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工作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
划，并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

第四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文化主
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保存的组织、协调、监督和管理工作。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机构负责具体实施保
护、保存工作。

财政、教育、园林、卫生、工商、旅游、档
案、民族宗教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
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

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的社会组织、人民
团体应当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指导、督
促成员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

第五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建
立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并
向上一级文化主管部门推荐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向文化主管
部门提出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
录的建议。

对尚未列入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有条件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开展
抢救、记录、传承等保护工作。

第六条 文化主管部门应当组织编制本
行政区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报本
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并报上一级人民政
府文化主管部门备案。

对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的，文化主管部门应当组织保护单位制定项
目保护规划。

第七条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实行分级保护。

对列入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应当按照项目
保护规划要求实行严格保护。

第八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根
据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特点和现状，实行分
类保护。对本市特有且历史文化价值较高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予以重点保护。

第九条 对于存续状态受到威胁、活态
传承较为困难、濒临消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实行抢救性保护。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重点加强对
濒临消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保
护，并建立濒临消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名录。

文化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抢
救保护方案，优先安排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专项资金，记录、整理、保存项目资料和实物，
建立数据库、档案库，修缮建（构）筑物和场
所，改善或者提供相应的传承条件，安排或者
招募人员学艺。

第十条 对于存续状态较好、有一定的
消费群体，具有市场潜力和发展优势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实行生产性保护，使
该项目的核心技艺在生产实践中得以传承。

实施生产性保护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保
持传统工艺流程的整体性和核心技艺的真实
性，并可以借助生产、流通、销售等手段，将非
物质文化遗产及其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和文
化服务。文化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应当加强
监督管理。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生产性
保护项目现状、市场情况，制定扶持政策，积
极发挥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作用。

第十一条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
富、代表性项目集中、特色鲜明、形式和内涵
保持相对完整、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生态环
境较好的传统村镇、街区等特定区域，实施区
域性整体保护。该保护区应当保持历史风貌
和传统文化生态，不得擅自改变与其依存的
自然景观和人居环境。

第十二条 对于受众较为广泛、活态传
承基础较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文化主管部门可以采取认定代表性传承人、
培养后继人才、扶持传承基地等方式，实行传
承性保护。

第十三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及其
文化主管部门根据需要，采取下列措施，支持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
和保护单位开展传承、传播活动：

（一）提供必要的传承场所；
（二）提供代表性传承人补助费，提供必要

的经费资助其开展授徒、传艺、交流等活动；
（三）支持其参与社会公益性活动；
（四）资助有关技艺资料的整理、出版；
（五）资助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建设；
（六）指导其依法保护享有的知识产权；
（七）支持其开展传承、传播活动的其他

措施。
第十四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

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人才队伍建设，培
养和引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传承、保护、
管理等各类专业人才。

文化主管部门应当会同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等部门制定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行
业特点的招聘条件和培训大纲，引进、培养社
会专门人才。

教育主管部门应当支持和引导高等学
校、中等职业学校通过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课程，建立教学、传承基地，推进产教融
合、校企合作等方式，培养专门人才。应当支
持和鼓励中小学校通过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
相结合的方式，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融入
相关课程，建立社会传承基地，普及非物质文
化遗产知识。

第十五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
组织文化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结合牡
丹文化节、河洛文化旅游节、文化遗产日、传
统节庆和民间习俗等实际情况，宣传、展示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营造保护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社会氛围。

鼓励公共交通工具及其等候区域、商业营
业场所、公园、绿地等具有展示空间和条件的
公共场所管理者、经营者等，对宣传、展示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给予支持、提供便利。

第十六条 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依法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机构，设立展
示和传承场所，举办公益性非物质文化遗产
展示活动，研究、收藏、展示、传承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项目。

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整理、翻译、出
版非物质文化遗产原始文献、典籍、资料等。

第十七条 未取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保护单位、代表性传承人资格的，不得
以保护单位、代表性传承人的名义开展传承、

传播活动。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

代表性传承人不得以与其资格不相符的名义
开展传承、传播活动。

第十八条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的利用，应当尊重其真实性、文化内涵及自
然演变进程，保持其原有的文化生态和文化
风貌，不得以歪曲、贬损等方式使用。

第十九条 鼓励和支持公民、法人和其
他组织在有效保护的基础上，合理利用非物
质文化遗产资源，开发具有地方特色、民族特
色和市场潜力的传统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

对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发展文化产业的单位和个人，符合国家文化
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方向的，在其申报文
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时，市、县（市、区）应当
予以支持。

第二十条 文化主管部门应当每二年对
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保护情况
进行评估。

经评估，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
代表性传承人或者保护单位，无正当理由未
履行义务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
文化主管部门可以取消其代表性传承人资格
或者保护单位资格，并予以重新认定。

保护单位、代表性传承人被举报或者经
检查发现不履行义务的，文化主管部门应当
及时进行评估。

第二十一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
当对下列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一）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挖掘、收集、
整理、教学、宣传、出版、研究工作成绩显著的；

（二）将个人收藏的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
资料或者实物捐赠给国家的；

（三）对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做出
突出贡献的；

（四）检举、揭发、制止破坏非物质文化遗
产行为有功的。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
的，由文化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
正的，对单位处以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
款，对个人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三条 本条例自2017年3月1日
起施行。

洛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
（2016年11月2日洛阳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
2016年11月18日河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批准)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仓皇入
蜀，叛军攻破长安。马戏艺术遭受战火
冲击，从此在宫廷日渐衰落。

到了宋代，马戏流入民间，技艺更
为成熟，有引马、立马、跳马、倒立、镫里
藏身、赶马等多种多样的马上功夫。

明末清初，杂技艺人们将猴子、狗
等动物引入演出，很受观众喜爱，后又
开始尝试用杂技表演的形式来驯化动
物，并很快收到成效。至清朝时，马戏
已盛行于民间，大的成团，小的为班，闯
江湖、跑马卖艺的比比皆是。

延至今日，马戏不仅保留了许多传
统节目，还发展了独站双马、马上倒立、
马钻火圈等多种精彩的节目，并成为各
种驯兽表演的统称。

近年，洛阳杂技团也推出了驯马、
驯狮等精彩的马戏表演，去年在隋唐
百戏城推出《驯象》《马术》《狮虎雄风》
等国际大马戏表演节目，演出较为成
熟，观众反响热烈。孟津县白鹤镇王
良杂技的各类杂技团体有数百个，其
中不乏马戏表演团体，他们表演的驯
猴、驯熊、驯狗等马戏节目，深受百姓
喜爱。

□河洛乔子

戏马、蹀马与马戏

马戏，是杂技门类之一。早
期的马戏专指驯马和马术表演。
到了唐代，马戏发展迅速，已经达
到很高水平。明末清初，一些民
间杂技艺人将猴子、狗等动物引
入演出，很受观众喜爱，马戏逐渐
演变成各种驯兽表演的统称。

“若问古今兴废事，
请君只看洛阳城。”“人文
河洛”系《洛阳日报》品牌
之一，让我们在这里触摸
河洛大地的人文底蕴，感
受洛阳历史的厚重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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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戚帅华

进贡良马，
马戏随之传入

技艺精湛，马戏屡有创新

动物“扩军”，
如今泛指驯兽

扫一扫，关注“人文河洛”
（renwenhe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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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孟半朝”之

史载，早在汉代，便有马戏表演。汉武
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之后李广利率大军远
征大宛以求汗血马，始有域外优良种马大量
输入中原地区，马戏也得以随着域外良马的
大量输入传播进来。

在西汉桓宽的《盐铁论》中，就有“马戏
斗虎”的记载。这时期，马戏的技艺之一叫

“骗”，《汉书》注称为“戏马之术”。
三国时期，曹植就曾向定都洛阳的魏文

帝曹丕进献大宛舞马。曹植在《献马表》中
称：“臣于先武皇帝（曹操）世，得大宛紫骍

（xīng）一匹，形法应图，善持头尾，教令习拜，
今辄已能，又能行与鼓节相应。”

就西域各国进贡的良马来看，它们不但
天生体能较强，而且大多已接受调教，在进
献时能当场进行表演。

《宋书》记载，南朝宋大明五年（公元461
年），吐谷浑王拾寅向宋孝武帝献良马，并令艺
人进行驯马表演。南朝宋文学家谢庄应诏作

《舞马赋》和《舞马歌》各一篇，且令乐府伴奏。
南朝梁天监四年（公元505年），吐谷浑

再献良马，南朝梁文学家张率作《舞马赋》
曰：“既倾首于律同，又蹀足于鼓振。擢龙
首，回鹿躯，睨两镜，蹙双凫。既就场而雅
拜，时赴曲而徐趋。”由此可见，当时已有较
为精彩的马戏表演。

到了唐代，马戏技艺已经达
到很高水平，且在宫廷十分流
行。唐代将表演马戏的马称为
蹀马。《景龙文馆记》记载：“唐中
宗景龙年间，宴吐蕃，使蹀马之
戏，皆五色彩丝，金具装于鞍，上
加麟首飞翅。乐作，马皆随音蹀
足，宛转中节。胡人大骇。”可见，
唐代的马戏技艺足以让胡人为之
惊骇。

唐玄宗喜爱马戏，《旧唐书·音
乐志》载：“玄宗在位多年，善乐音。
若宴设会，即御勤政楼……即内闲
厩引蹀马三十匹，倾杯乐曲，奋首鼓
尾，纵横应节，又施三层校床，乘马
而上，忭转自如。”

唐玄宗还以他的生日（农历
八月初五）为“千秋节”，过节时
在兴庆宫西南角勤政、花萼两

楼前的广场上举行盛大的文艺
演出，场面宏大，其中就有马戏
表演。

有一次，唐玄宗在洛阳勤政
楼举行大酺（yǒu），来到洛阳的粟
特（主要活动范围在今乌兹别克
斯坦）马戏团，表演了引马、立马、
骗马、跳马、倒立、拖马、镫里藏
身、赶马等，其中最绝的是“透剑
门伎”，就是马越刀山：地上倒插
刀剑，间隔分成几级，犹如房椽，
寒光闪闪，使人望而却步，表演者
骑马跳过，人马无伤。

出于对马戏的热爱，唐玄宗
喜欢搞创新，曾令马戏表演者在
一张大床上，让马在人的指挥下，
随着音乐在床上旋转起舞。这便
是诗圣杜甫说的：“斗鸡初赐锦，
舞马既登床。”

在我国封建时代，朝廷设礼、吏、兵、刑、户、工六个部。
明末清初，在孟津县以县城为中心、半径不到四公里的方圆
之地，曾有三个人相继当过三个部的尚书，因此，就有了“孟
半朝”之誉。前两期，我们讲了刑部尚书乔允升和礼部尚书
王铎，今天我们说一说清朝兵部尚书李际期。

李际期（公元1607年—公元1655年），字应五，一字元
献，今孟津会盟双槐人，明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庚辰
科进士，后仕清，任户部主事。清顺治十一年（公元 1654
年），李际期升任刑部右侍郎，改任左侍郎，次年升任工部尚
书，转任兵部尚书，同年卒于任内，谥僖平。

据清代的《孟津县志》记载，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
闯王李自成进入河南后，迅速占领了河洛地区，为躲避战乱，
沿河的居民都想渡到黄河北岸，但是当时的守河官员命令断
航，阻止百姓北渡。得知此事后，正在孟津家中的李际期立
即与守河官员协商，承诺承担一切后果，并以自己全家百余
口人为人质，请守河官放百姓过河，守河官这才允许开航。
之后，百姓连续渡河三昼夜，暂时躲避了战祸。李际期“义渡
乡邻”之美德善举，一时在朝中上下和孟津乡里传为美谈。

这样一位爱民如子的官员，却因为顺治皇帝一句感慨
吞金而亡。顺治十二年，李际期升任兵部尚书。李际期治
军严明，赏罚分明，颇得将士爱戴。有一次，李际期陪顺治
皇帝出巡。当时酷暑难耐，顺治皇帝就连续传旨三次，让军
士停下歇息，但军士们仍疾行如故。皇帝便让李际期传令，
传令刚下，全体军士立即原地休息。顺治皇帝于是感慨地
说：“君王三宣，将军一令啊！”这句不经意的感慨颇有褒奖
之意，李际期听后却寝食难安，惊惧之下，他竟吞金毙命。

在孟津县会盟镇老城村东南方的田地中，有一处占地
9100平方米的长方形墓园，这便是李际期的葬身之所。墓
园内遍植杨树，墓冢高约4米、底部直径约12米，墓碑上写
着“大清太子少保工兵尚书僖平李公之墓”。李际期墓于
2006年6月被省政府公布为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

乔允升、王铎、李际期作为“孟半朝”的代表人物，无论
为人、做官、书画、文学还是碑帖及墓葬等，在河洛文化和国
学史志上都有着极高的挖掘、研究、探讨价值，对历史文化
的传承发扬有着极其深远的现实意义。

兵部尚书李际期

隋唐百戏城马戏表演 （资料图片）

公 告
《洛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已经河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

议于2016年11月18日审议批准，现予以公告，自2017年3月1日起施行。
洛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6年12月16日

人文河洛


